凤台县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住房安全保障

工作政策解读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工作要求，动态开展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住房安全排查，着力解决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住房安全问题，对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农村低保边缘户等六类低收入人员住房实行动态监管，发现一户，改造一户，做到动态清零，确保不留死角，全面实现农村低收入人员住房安全有保障目标，依据第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42次常务会议纪要，按照县乡村振兴局、县民政局提供的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清单资料，根据各乡镇排查的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疑是住房鉴定结果，对经乡镇核实符合住房改造条件的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住房进行改造提升，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2023年10月底以前完成各乡镇核实上报的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住房改造提升工作，切实保障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居住安全。
　　二、补助对象与资金来源

　　1、补助对象。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住房改造提升补助对象是各乡镇核实上报符合改造条件需要进行住房改造提升的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农村低保边缘户等六类低收入人员。

2、资金来源。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住房改造提升项目资金由县财政统一支付。

3、拨付方式：按照第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42次常务会议纪要的要求结算拨付。
　三、实施方式与时限
1、实施方式。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住房改造提升项目根据农户住房鉴定结果，对鉴定结果达到C级、D级、无房的通过改造提升或其他有效措施保障其不住危房。

2、完成时限。2023年10月底完成全县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住房改造提升工作。
四、实施要求
（一）加强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房屋改造提升工作管理
1、严格把握改造对象。各乡镇要优先安排符合住房改造提升条件的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进行住房改造，做到应改尽改。在确定改造对象时，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同时，要建立健全公示制度，将改造对象基本信息和各审查环节的结果在村、乡公开栏公示。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身份识别以乡村振兴部门认定为准，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农村低保边缘户等身份识别以民政部门认定为准。
2、严格控制面积。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住房改造要按照《安徽省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严格控制建设面积，引导农户建设既经济合理又满足使用需求的房屋，防止盲目攀比、超标准建设导致农户举债建房等现象发生。改造建筑面积1人户不低于20平米、2人户不低于30平米、3人户不低于40平米；3人以上户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18平米。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房屋改造提升要严格执行有关标准，既不能脱离实际、拔高标准、吊高胃口，也不能降低标准、影响质量。

3、做好建新拆旧工作。各乡镇、村要认真做好D级危旧房屋拆除的宣传工作，动员农户主动拆除D级危旧房屋，坚决做到建新拆旧，消除房屋安全隐患，拆除过程中要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对经多次劝导拒不拆除D级危旧房屋的，不得纳入项目实施。

4、强化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各乡镇要加强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住房改造提升工作的组织实施，对房屋改造施工现场开展质量安全巡查与指导监督，重点加强对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施工工程的监管，及时发现和纠正主要结构和部件施工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住房改造竣工质量安全检查，对检查不合格的限期整改。县住建部门要及时做好相关业务的指导工作。
5、加强工程验收管理。各乡镇要成立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住房改造提升工作领导小组，改造任务结束后，对完成的住房改造项目进行初验并提交验收报告。县住建部门组织有关部门业务人员进行项目验收。

6、A级、B级等情况安排。依据第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42次常务会议纪要，对于农村贫困户住房鉴定为A级、B级以及附房存在墙体裂纹、屋面局部渗水等瑕疵现象的，由乡镇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整改完善。
（二）加强资金使用监管
 各乡镇要根据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住房改造提升工作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农户住房改造提升项目的工程量。经县级验收合格后，申请县财政依据县政府会议纪要有关规定拨付项目资金。参照《安徽省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实施方案》关于严格执行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加强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改造补助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不得将补助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与基本住房安全保障无关的支出，不得在补助资金中提取工作经费。禁止单纯将改造补助资金用于房屋粉刷、装饰等与提升住房安全性无关的用途，坚决制止单纯的“刷白墙”现象。
（三）健全资料管理
1．完善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住房改造提升项目资料管理。各乡镇要完善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住房改造农户纸质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规范有关资料管理。
2．健全信息报告制度。各乡镇要严格执行周报制度，于每周四下班前将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住房改造提升工作进度情况报县住建部门。 
    五、工作步骤和时间节点
　　1、排查落实阶段。各乡镇要明确责任，确定专人负责。依据乡镇排查报送的疑是危房名单和房屋鉴定机构鉴定结果，精准核实、确定改造对象，并在6月30日前报县乡村振兴局和县住建部门备案。

2、组织实施阶段。在确定改造对象的基础上，各乡镇要迅速组织开工建设，确保改造任务在10月中旬全面完成。

3、检查验收阶段。10月底之前完成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房屋改造提升项目的验收工作。

六、工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要加强对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住房改造提升工作的领导，成立组织，健全建立工作机制，组织专职人员抓好这项工作，采取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办法，落实主体责任。乡镇、村要通过组织邻里相帮、结对相扶、投工投劳等措施，帮助困难农户改造住房。鼓励通过统建农村集体公租房及幸福大院、修缮加固现有闲置公房、置换或长期租赁村内闲置农房等方式，解决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住房安全问题。
　　2、明确工作职责。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搞好政策衔接，形成工作合力。各乡镇人民政府是农村六类低收入人员住房改造提升项目实施的主体；县住建部门负责项目的业务监督、指导及农户资料管理等相关工作。

3、加大问题查处。按照省市县工作要求，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聚焦侵害群众利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微腐败”问题，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保障农村低收入人员基本住房安全。畅通问题反映渠道，公布举报电话并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分级调查处理，建立台账，逐一核实，对于情节严重的信访问题要联合纪检监察部门共同查处，确保问题及时有效解决，努力提升群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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